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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权法》针对法学本科教学的特点，力求为本科学生在有限的学时内掌握物权法的基本原理以
及中国物权法的主要规则规划出一个系统而简明的方案。
为此，《物权法》抛弃了传统物权法书籍中对国外理论和学术争议的过多介绍，全书紧密结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条文，以案例作为辅助，以简明扼要、贴近实务的方式来讲解
物权法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规则。
《物权法》的讲解主要以理论和实践中的通说为依据，但针对实践中个别不可回避的争议或热点问题
，《物权法》作者也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了独立的见解。
在体例上，为便于本科学生在学习时与立法对照，《物权法》“编”、“章”的设置基本遵循《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体例；此外，章前设置的“导读”方便了学生对每章要点的准确把握，而章后
设置的“扩展阅读”则为学生课后的自学提高提供了有效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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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秀全，上海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法学博士，兼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等，主要从事民商法教学和研究工作。
曾出版《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研究》、《商法》、《保险法学》、《合同法通论》、《新编合同法案
例教程》等专著和教材，在《中国法学》、《法学家》、《现代法学》、《法学杂志》、《政治与法
律》、《河北法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多项，
获省级社科优秀成果3项。
　　李中原2005年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民商法学博士学位，2006年度赴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研修罗
马法，现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教学和研究领域为民商法学和欧洲民法史，现主要担任民法
学、商法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
主要学术成果：《欧陆民法传统的历史解读——以罗马法与自然法的演进为主线》（专著）、《中国
公民的财产权益保护》（合著），并在《法商研究》、《法学》、《环球法律评论》、《中外法学》
、《北大法律评论》、《私法研究》、《私法》以及MarcoPaolo750anni纪念文集等重要的国内外学术
期刊、专刊上发表论文达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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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公示要件而非生效要件　　在有些情况下，交付对于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而言，仅仅是
公示要件而非生效要件，也就是说，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无须交付即可生效，但没有交付的，不得
对抗善意第三人。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这主要包括以下六种情况。
　　1.简易交付　　依据《物权法》第25条的规定：“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权利人已经依法占有
该动产的，物权自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
”在此种情况下，物权的生效并不在交付时而是在法律行为生效时，但对物的占有状态仍然构成物权
变动的公示要件。
在实践中所谓的“所有权保留”的交易方式即包含简易交付的内容，保留所有权的出卖人是不能对抗
善意第三人的。
　　2.指示交付　　依据《物权法》第26条的规定：“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
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在此种情况下，返还请求权的受让人取得动产物权，但由于动产尚未实际交付，该物权尚不足以对
抗善意第三人。
比如，卖方将自己存放在保管人那里的货物出卖给买方，并向买方和保管人都发出了通知，告知办理
交货手续，此时买方虽已经取得所有权，但由于货物尚未交付，如果保管人擅自将货物出售给他人，
由于该人是善意的（不知道货物的实情），买方将无法对抗该人对货物的善意取得。
　　3.占有改定　　依据《物权法》第27条的规定：“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
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
”与指示交付一样，受让人虽可依据占有改定取得物权，但不足以对抗善意第三人。
需要说明的是，在实践中合同当事人约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合同成立时转移，也属于占有改定的范畴
。
　　4.因生效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　　依据《物权法》第28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
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动产物权设立、转让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
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
但如果实际占有人已经将该动产转让给第三人的，则第三人将构成善意取得。
　　5.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　　依据《物权法》第29条的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
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
”法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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